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业务管理制度

与业务研讨制度

第1条 所有对外承接业务必须登记。

    第二条  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统一在行政办公室盖章，并由执行合伙人签字。

    第三条  根据本所实际情况，设立刑事部、民事部、非诉讼业务部、业务实行归口管理。各部门的设置、人员配置、负责人的任命，由合伙人会议决定。部门负责人应在合伙人中间产生。

    第四条  办理委托业务涉及重大事项时必须提交相应的归口业务部门讨论，并请示业务部实际负责人，先在部门内部解决。部门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交合伙人会议决定。

    第五条  上述第四条“重大事项”特别是指、但不局限于以下事项：

    1．有罪或无罪辩护，但不包括十分明显的有罪或无罪的辩护；

2．对控方证人的调查取证；

3．会见犯罪嫌疑人提纲；

4．1000万元以上民事案件的诉讼请求的确定以及案由的确定；

5．代理反诉；

6．管辖权异议；

7．法官的回避请求事项；
8．与外所联合办案协议；

9．涉及证券事务的法律意见书；

10．涉及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的法律意见书；

11．涉及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的律师见证书；

12．涉及委托监管、提存内容的见证协议；

13．涉及境外当事人的见证意见书、法律意见书；

14．涉及以税务局、其他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；

第六条  “重大事项”的请示必须要有合伙人签字方能执行。需本所盖章的，也须经合伙人签字才能盖章。

    第七条  行政部门负责定期整理、搜集需合伙人会议研究决定的业务研讨内容，经执行合伙人同意提前七天通知召开合伙人会议，并告知研讨内容。

    第八条  本制度由合伙人会议负责解释，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。各合伙人带头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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